
广东省畜牧兽医学会 

党组织与管理层学习会商制度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党建引领社

会组织发展的核心作用，推动学会党组织与管理层思想同频、

工作融合、责任共担、发展同向，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会运营管理

全过程，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和上级党委关于加

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结合广东省畜牧兽医学会工

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概念界定 

本制度所称学习会商，是指学会党组织与管理层协同组织、

共同参与的理论学习、政策研习、业务研讨、工作会商等集中性

学习与沟通协作活动，是推动党建工作与学会业务深度融合的

重要载体，是凝聚发展共识、提升决策水平、破解发展难题的重

要机制。 

第三条 工作原则 

开展学习会商工作，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确保活动规范

有序、取得实效： 

党建引领，政治铸魂：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牢正确

政治方向，确保学习会商内容、成果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行

业发展导向及上级党委工作要求。 

民主集中，凝聚共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党组织、管

理层、党员代表及行业专家的意见建议，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



中，凝聚发展合力，提升决策科学性。 

问题导向，知行合一：聚焦学会发展核心任务、畜牧兽医行

业痛点难点及会员实际需求，推动学习与实践结合、会商与落

实衔接，确保会商成果能落地、可执行、见实效。 

常态长效，规范运行：健全完善学习会商流程机制，明确责

任分工、规范组织实施，推动学习会商活动制度化、常态化、标

准化开展。 

守正创新，贴合实际：在坚持基本制度规范的基础上，结合

行业发展趋势、学会工作实际，创新学习会商方式方法、拓展会

商内容范围，提升活动针对性和吸引力。 

第四条 适用对象 

本制度适用核心对象为学会党组织班子成员、学会管理层

成员；根据学习会商主题、工作需要及实际情况，可按需扩大至

学会党员代表、骨干会员、行业专家、合作单位相关负责人及学

会专职工作人员等。 

第五条 组织责任 

学习会商工作由学会党组织牵头统筹组织，实行党组织书

记负责制，构建“党组织牵头、管理层协同、专人负责、全员参

与”的工作格局： 

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审定学习会商计划、确

定学习会商主题、主持学习研讨活动、督促会商成果落地转化； 

学会管理层主要负责人为协同责任人，主动配合党组织开

展工作，牵头推动会商成果在学会业务工作中落地执行，协调

解决学习会商活动开展中的各类问题； 



学会党建工作联络人承担日常工作责任，具体负责学习会

商的各项实操工作，确保活动有序开展。 

第六条 日常工作职责 

学会党建工作联络人作为学习会商日常工作执行者，具体

履行以下职责： 

结合上级党委要求、行业发展实际及学会工作重点，拟订年

度学习会商计划及单次活动具体方案，报党组织书记审定； 

围绕学习会商主题，收集、整理、汇编学习资料，提前发送

活动通知，做好参会人员组织、会场布置等筹备工作； 

全程做好学习会商的文字记录、影像资料留存，及时整理会

议纪要，建立学习会商档案并实行规范化管理； 

跟进会商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及时向党组织和管理层反

馈工作进展，督促责任主体按时完成落实任务； 

做好学习会商活动的总结复盘，收集参会人员意见建议，持

续优化活动组织形式和内容设计。 

第七条 学习会商内容 

学习会商内容紧扣政治引领、政策解读、业务提升、素养培

育四大核心维度，精准选题、按需学习，确保内容贴合党建要求、

行业需求和学会发展实际，主要包括： 

（一）政治理论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及中央

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畜牧兽医产业、社

会组织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国共产党章程》

等党内法规党纪，上级党委重要会议、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 



（二）政策法规类 

党和国家关于社会组织发展、畜牧兽医行业监管、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畜牧兽医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管

理条例、国家标准；广东省关于畜牧兽医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地方标准及监管要求。 

（三）业务发展类 

畜牧兽医行业最新标准规范、前沿技术动态、产业发展趋势

和市场需求；先进兄弟学会、行业标杆企业的管理经验、运营模

式和服务理念；学会年度工作重点、中长期发展规划、重大项目

推进等相关业务知识；会员服务、行业交流、科普宣传、技术推

广等工作的实操方法和创新思路。 

（四）综合素养类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廉政警示

教育案例、社会组织廉洁从业要求、行业作风建设规定；畜牧兽

医行业楷模、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的典型事迹；社会组织运营

管理、应急处置、舆情应对等通用能力知识。 

第八条 学习会商形式 

学习会商坚持线上+线下、理论+实践、学习+研讨、授课+交

流相结合的方式，因地制宜、灵活开展，提升活动的针对性、实

效性和吸引力，主要形式包括： 

集中研讨交流：组织专题讲座、政策解读会、专题研讨会、

工作推进会等，邀请专家学者、行业领导、业务骨干进行授课讲

解，组织参会人员围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建言献策，凝聚发展

共识。 



实地实践教学：开展“走出去、学进来”考察学习活动，赴

先进兄弟学会、行业标杆企业、党建示范单位实地调研学习；结

合主题党日、志愿服务、行业调研等开展实践活动，推动理论学

习与现场实践深度融合。 

线上便捷学习：通过学会党建工作群、会员群推送学习资

料、权威解读文章；组织观看线上宣讲视频、专题纪录片；利用

线上会议平台开展远程研讨、线上答疑，提升学习会商的便捷

性和覆盖面，解决线下参会时空限制问题。 

问题靶向会商：针对学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行业突发

情况、重大工作部署，开展靶向性专题会商，聚焦具体问题、分

析核心原因、研究对策措施，推动问题精准解决、工作高效落实。 

第九条 学习会商频次 

学习会商频次实行定期开展 + 临时加开相结合的方式，统

筹安排、按需组织，确保学习会商常态化开展： 

定期学习会商：每年至少开展 2 次集中性学习研讨活动，

原则上每半年 1 次，可与学会年度工作部署、中期工作总结、

行业重要节点等工作有机结合，提升活动与业务工作的融合度。 

临时专题会商：遇党和国家重大政策发布、上级党委重要工

作部署、行业重要发展节点、学会重大事项决策或突发紧急情

况时，可由党组织书记或管理层主要负责人提议，临时召开专

题学习会商会议，及时传达政策、统一思想、研究对策。 

第十条 成果转化机制 

建立健全学习会商成果转化闭环机制，推动学用结合、以学

促干、以会商促落实，确保学习会商成果真正转化为学会发展



的实际成效： 

成果梳理：每次学习会商后，党建工作联络人在 3 个工作

日内梳理研讨意见、形成会商纪要，明确议定事项、责任主体、

落实时限和工作要求，报党组织书记和管理层主要负责人审定。 

落地执行：责任主体按照会商纪要要求，牵头推动议定事项

落实；管理层将会商成果融入学会业务工作安排，统筹协调资

源保障落实；党组织做好过程指导，及时解决落实中的问题。 

反馈评估：建立议定事项落实情况月度反馈机制，责任主体

定期向党组织和管理层反馈工作进展；学习会商活动结束后，

党组织牵头对会商成果转化效果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查找不

足。 

整改优化：对成果转化过程中发现的落实不到位、效果不达

预期等问题，党组织及时提出整改意见，督促责任主体限期整

改；结合评估结果，持续优化学习会商内容和形式，提升工作质

效。 

第十一条 创新与完善 

学会党组织可结合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趋势、学会工作实际

和会员需求，在遵守本制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创新学习会商

方式方法、拓展会商内容范围，丰富活动形式；定期对学习会商

制度进行复盘评估，根据上级要求和实际执行情况，持续完善

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提升学习会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

平。 

第十二条 制度解释 

本制度由广东省畜牧兽医学会党组织与管理层共同负责解



释。 

第十三条 制度施行 

本制度经党组织与学会管理层研究审议，2026 年 3 月 27 日

广东省畜牧兽医学会第十一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本制度将根据实际执行情况，适时进行修订完善。 


